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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

京李桓英基制〔2022〕11 号

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

人才培养基金、资助出国学习项目实施细则

一、总则

为加强北京市医学学科建设，加快人才培养步伐，提高

中青年业务骨干素质，吸引和储备人才，形成合理的医学学

科人才梯队，促进医学技术发展，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

建立人才培养基金，资助中青年人员出国学习深造，现将项

目实施细则制定如下。

二、资助资金来源及资助内容

资金来源于团体及个人捐赠，用于提供访学人员在国外

期间的生活费用、出国手续费及一次往返旅途费、保险费、

必要的体检费用及防疫费等费用。资助内容不包含学费资

助。资助标准参照《国家外国专家局、财政部关于调整中长

期出国（境）培养人员费用开支标准的通知》（外专发

[2012]126 号）文件规定，资助的生活费用为每人每月 1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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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人民币，资助周期最长不超过各访学人员访学期限。

三、资助访学人员类别、期限及条件

（一）长期资助

1.资助时间：不超过 12 个月。

2.资助条件：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；有一定的临床科

研基础和外语水平，已发表英文论文。与国际先进新技术、

新方法有研究合作基础者优先考虑。

（二）短期资助

1.资助时间：不超过 3 个月。

2.资助条件:

教学骨干：年龄为 45 岁以下各临床教学医院教师；硕

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；参加医疗机构教学工作三年以上；已

受聘讲师（含）以上教学职务。热爱教学工作，具有良好的

教育教学能力。发表、出版教育教学论文（第一作者或通讯

作者）、教学研究成果、著作或教科书，在课程建设、教材

建设、教学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取得代表性教学研究成果，受

到本领域的高度评价者优先考虑。

护理人员：年龄为 45 岁以下的护士长、学科骨干、带

头人培养对象等；科护士长及以上职务可依个人条件放宽至

47 岁；已参加医疗机构护理工作三年以上，需为硕士研究生

及以上学位，或参加医疗机构护理工作五年以上的本科学位

护士。有一定的临床科研基础和外语水平，已发表科研论文，



- 3 -

获批专利技术者优先考虑。

职能管理人员：年龄为 45 岁以下职能部门任职人员；

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位；已参加医疗机构管理工作三年以

上；已受聘初级（含）及以上管理职称。掌握一定的管理方

法及理念，申请时应已发表至少三篇管理论文，发表管理英

文论文者优先考虑。

四、申请条件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，热

爱祖国，具有服务国家、服务社会、服务人民的责任感和端

正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。

2.具有良好专业基础和发展潜力，在工作、学习中表现

突出，具有学成回国为国家医疗卫生事业服务的事业心和使

命感。

3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不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。

4.临床研究基础扎实，有较高的学术研究能力，具备科

学、奋斗、团结协作和创新意识。

5.申请人应为各医疗机构正式职工。

6.申请时须提交拟访学单位的正式邀请函。

7.身体健康，心理健康。

8.申报时各资助人员年龄截止至申报当年 1 月 1 日。

9.同一申请人仅能获得基金会 1 次资助资格，不因身份

类别、工作单位的变动而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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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选拔办法

1.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采取“个人申请，

单位推荐，专家评审，择优录取”的方式进行选拔。

2.选拔工作由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委托至医疗机

构执行，资助名额以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理事会每年度

实际批复名额为准。各医疗机构应制定相应选拔办法，并对

申请人的政治思想、品行作风等严格把关。委托执行医疗机

构应在组织相关考核后，将拟推荐资助人员报送北京市李桓

英医学基金会理事会审批。

3.为进一步扩大医学人才队伍建设，外单位访学资助名

额至少占委托执行单位资助名额的 20%。总体资助名额不能

超过基金会理事会每年度实际批复名额。

4.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复审，确

定录取结果。录取考核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：

（一）申请人的道德品行、综合素质及发展潜力；

（二）申请人的主要业绩及获奖情况；

（三）出国访学学科专业及方向的需要程度、国内和国

际发展水平的差距；

（四）出国留学的必要性、访学计划的可行性及访学目

标的应用前景；

（五）访学目的国、机构及合作学者在所选学科专业领

域的发展水平、是否具备接待申请者所需科研条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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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申请人所在单位在该学科专业领域的水平、为申

请者留学回国后提供发展条件的可能性以及推荐态度等。

六、派出与管理

1.推选单位对本单位人员承担管理主体责任。

2.资助人员主要派往医疗发达国家的知名院校、科研院

所、实验室等机构。

3.年度内的资助出国名额 1 年内有效。未按期派出者，

名额自动作废。

4.视学习进展、所在医疗机构人员安排等情况，如需延

期，个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由医疗机构签署意见后提交基金会，

原则上仅允许延期一次，延长期不超过原批准期，延长期间

基金会不给予资助生活费。

5.此项目出国各医疗机构应按照公派出国管理，各医疗

机构应妥善处理好访学人员访学期间待遇问题，加强与访学

人员的沟通，对访学人员在访学期间要保持经常联系，关心

其学习、工作和生活，并督促其按期回国。

6.进修 12 个月的业务骨干访学人员回国一年内，必须

以第一作者、通讯作者发表英文论文单篇影响因子 3分以上，

申报省部级课题 1 项。3 个月短期交流人员，必须以第一作

者发表英文论文 1 篇，申报局级课题 1 项。未按要求执行的

人员，将减少其所在医疗机构下一年度参与北京市李桓英医

学基金会人才培养项目的相应名额；资助访学人员与获得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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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有关的论文、研究项目或科研成果在成文、发表、公开时,

应注明“本研究/成果/论文得到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资

助”。

7.凡出现访学人员出国逾期，经基金会及所在医疗机构

催促仍不按要求回国的人员，或违反出国人员相关规定的，

基金会将停派该医疗机构人员出国学习资格 2 年。

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

2022 年 7 月 19 日

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办公室 2022年7月19日印发


